
 

 

 

 

合資格工作經驗的定義 

 

候證人必須出示文件證明合資格的財務策劃工作經驗。這些文件必須由候證人的上司、現任僱主的高級管理層或人

力資源部經理核實。假如候證人是獨自經營者，則可以由第三者產品供應商來核實其有關經驗。 

 

候證人必須證明自己曾參與財務策劃程序六個步驟的全部或部份工作： 

 

1. 建立客戶與策劃師之間的關係 

 

解釋各項與個人財務策劃程序有關的事宜及概念。 

 

2. 收集客戶資料及釐定客戶的目標與期望 

 

在會議上詢問客戶各方面的財務資源、責任及期望；釐定客戶目標、需要及優先解決的項目；評估客

戶價值觀及態度；釐定客戶的投資年期及承受風險能力，以及收集適用的客戶記錄及文件。 

 

3. 分析與評估客戶資料來釐定客戶的財務狀況 

 

分析及評估客戶的數據，例如目前對流動現金的需要、風險管理、投資、稅務、退休、僱員福利、遺

產安排及╱或特別需要。 

 

4. 制訂並陳述理財計劃 

 

向客戶陳述理財計劃，與客戶一起覆核理財計劃，以確保該計劃符合客戶的目標及期望，然後按需要

修改建議。 

 

5. 推行理財計劃 

 

與會計師、律師、房地產代理、投資顧問、證券經紀及保險代理等專業人士協調。 

 

6. 監控理財計劃 

 

與客戶討論其個人狀況可有什麼變化，評估稅制改變後的影響，以及因應新形勢或轉變而提供建議。 

 


